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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

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健全决策机制，制度建设是基础，制度执行是关键。改

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体系，但有些决策效能未能充分展现。“纵

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将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优势转化为决

策效能，既要推进决策机制建设，也要强化决策制度的执行。

决策机制是指决策系统的内在结构和运行原理。改革开放后，决策机制建设开始转型，传统的非制度

化决策机制逐步消减，决策制度建设逐步加强。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非制度化决策机制的危害性，提出

应该改变“个人领导决策”机制，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在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制度”一词出

现 84次之多；在 2002年至 2012年的十年间，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决策制度，内容涉及重大决策

程序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

十八大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推进决策制度建设，特别是对协商民主决策制度作出重要部署。2019年，

国务院出台了全国层面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可以说，我国已较为全面地建立起一套民主科

学的决策制度，这为提升决策效能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前提。

从决策制度建设到决策制度执行

目前的决策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决策程序不够规范、透明，民意表达渠道不够通畅；公众参与程

度不够高，专家咨询论证作用发挥不充分，决策执行、评估、监督不到位，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力，等等。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决策制度还不够完善，但更主要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决策制度没有得到有

力执行，决策执行不能满足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要切实把我国决策制度优势转化为决策效能，需要推进

决策机制建设从注重制度建设向注重制度执行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有的人对制度缺乏敬畏，根本不按制度行事，甚至随意更改制度；有的

人千方百计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有的人不敢也不愿遵守制度，极力逃避制度的约束和监管，等等。要

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变迁总存在着“路

径依赖”现象，原有的制度建立以后，会形成辅助性的相互依赖的“制度群”来共同维持现有局面。由于



一些决策部门习惯于非制度化决策，并形成了辅助性的相互依赖的“制度群”，因此造成决策制度的惰性。

要克服决策制度的惰性或相互依赖性，增强现有决策制度执行力，需要改善决策制度执行的外部环境，发

展决策制度精神，营造决策制度有效运行的生态环境。

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有制度精神。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

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决策制度

精神存在于决策制度和外部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发展制度精神，需要增加决策制度与外部

可能相关的各种事物之间的适应性和契合度，推进外部各项有关制度的同步变迁。好的制度如果缺乏相应

的生态环境支撑，它就可能在执行中出现变形。适宜的决策制度生态环境，能促进一系列制度的有效运行。

监督是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

决策制度执行离不开决策主体制度意识的有效确立。增强决策主体的制度意识，需要营造以制度作为

最高行动准则的文化氛围，让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领导干部是决策和决策制度执行的最直

接主体，决策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

主要领导决策制度意识的增强将有效增强决策制度的执行力。因此，领导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不断

增强决策制度意识，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专

家咨询论证制度、协商决策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决策制度。同时，要引领各种决策参与主体

共同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决策制度权威。

制度执行离不开有效监督，党委和政府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制度执行过程中都应当受到监督。

提高决策制度执行力，必须加强对决策制度执行的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监委监督、

政协监督、媒体监督等各类监督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构建科学、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确保公共决策权

力始终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这是强化决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

第一，加强党内监督。执政党是最有政治权威的监督组织，党内监督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采用的党内巡

视巡察方式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决策制度实施情况是各级党委督促检查、巡视巡察的内容之一，要对决策

制度执行情况开展定期督查、专项督查，加大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和惩处力度，严肃查处独断专行违规决策

的行为，切实规范决策行为。

第二，加强人大监督。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当前，人大对于政府决策制度执

行的监督还存在短板，要通过行使视察、检查和调查的权力对政府决策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加强监委监督。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

对因决策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决策重大失误的领导人员要进行问责。

第四，加强政协监督。民主监督作为政协的三大职能之一，具有独特的优势。要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

中的独特优势，通过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的协商，实施对各级决策机关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第五，加强媒体监督。媒体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对党委和政府的

一种重要监督形式，要通过引导媒体对公共决策的信息发布，发挥其在决策制度执行中广泛的监督作用。

总之，要将决策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决策效能，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制度的执行。要克服“路

径依赖”，发展制度精神，强化制度意识，营造尊重制度、以制度作为最高行动准则的文化范围，加强对



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


